
16-43515 

 

情 况 通 报  INFCIRC/899 
2016年11月16日 

 
普遍分发 

中文 

原语文：英文 
 

 
 
 
 
 

加拿大常驻代表团 2016 年 10 月 24 日关于 
核安保联络组“原则声明”的信函 

 

 

 

1. 秘书处收到加拿大常驻代表团 2016 年 10 月 24 日代表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

亚、比利时、加拿大、智利、中国、捷克共和国、丹麦、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德

国、匈牙利、印度、以色列、意大利、日本、约旦、哈萨克斯坦、立陶宛、墨西哥、

摩洛哥、荷兰、新西兰、尼日利亚、挪威、大韩民国、罗马尼亚、波兰、新加坡、西

班牙、瑞典、瑞士、泰国、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英国、美利坚合众国和越南

的国家政府提交的信函，其中请秘书处提请原子能机构全体成员国注意该信函及其附

文。 

2. 谨此按请求分发该信函及其附文，以通告原子能机构全体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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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国际原子能机构秘书处 

 

 

核安保联络组“原则声明” 

 

加拿大常驻维也纳国际组织代表团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秘书处致

意，并代表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智利、中国、捷克共和

国、丹麦、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德国、匈牙利、印度、以色列、意大利、日本、

约旦、哈萨克斯坦、立陶宛、墨西哥、摩洛哥、荷兰、新西兰、尼日利亚、挪威、大

韩民国、罗马尼亚、波兰、新加坡、西班牙、瑞典、瑞士、泰国、乌克兰、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英国、美利坚合众国和越南的国家政府荣幸地请原子能机构秘书处提请原

子能机构全体成员国注意以下普通照会及附随“原则声明”。 

作为核安保联络组（“联络组”）首任召集者，加拿大高兴地提请原子能机构注

意，联络组欢迎赞同“原则宣言”中所述目标并希望为推动联络组工作做出贡献的所

有国家参加。希望加入联络组的国家应接洽召集者，表明其有兴趣成为联络组成员。 

加拿大常驻代表团借此机会再次向国际原子能机构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附文：核安保联络组“原则声明” 

 

2016 年 10 月 24 日·维也纳 

 



 

 

原则声明 

核安保联络组 

核安全峰会进程已使得在国家、地区和全球一级核安保方面取得显著成就；但建

设强化、持久和全面全球核安保体系（包括法律文书、国际组织和倡议、国际公认导

则和最佳实践）的工作需要持续不断的关注。 

在 2016 年核安全峰会后，我们需要在核安保上有持续的行动和追求，以应对连续

不断和日益演变的核安保挑战，目标是推动履行核安保承诺及建设强化、可持续和全

面的全球核安保体系。 

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智利、中国、捷克共和国、丹

麦、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德国、匈牙利、印度、以色列、意大利、日本、约旦、

哈萨克斯坦、立陶宛、墨西哥、摩洛哥、荷兰、新西兰、尼日利亚、挪威、大韩民

国、罗马尼亚、波兰、新加坡、西班牙、瑞典、瑞士、泰国、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英国、美国和越南的国家政府以及国际刑警组织和联合国这些国际组织志在促

进核安保合作和维持核安保活动，并承诺指定一名或数名经适当授权并知情的高级官

员参加联络组。 

联络组成员将： 

 每年于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期间召集一次会议，并在可能有益的情况下与其

他相关会议相结合召集； 

 讨论广泛的核安保相关问题，包括确定可能需要更多地重点关注的新兴趋

势；  

 促进和评定核安保承诺的落实，包括在核安全峰会进程中所作的承诺，以及

在四份《核安全峰会公报》、“2010 年华盛顿工作计划”、“2016 年行动计

划”、国家承诺与相关联合声明和“礼物篮子”中所反映的承诺； 

 发展和维持与非政府专家和核工业界的联系； 

 确定可能适合于支持这些目标的任何其他步骤。 

联络组成员还可就今后任何核安全峰会的召集考虑并向其各自国家领导人提出建

议。 

我们欢迎赞同本原则声明中所述目标并希望为联络组工作做出贡献的所有国家参

加。 




